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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南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南市监处字„2021‟14号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当事人：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福满堂商行 

经营者：朱泽伟，男，**族人，于**年**月**日出生 

身份证号：******************* 

住址：****************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41826MA5490AJ8D 

经营场所：连南县寨岗镇大新街（培训大楼）第二层营业厅 

类型：个体工商户 

组成形式：个人经营 

注册日期：2019年 11 月 07日 

经营范围：零售；食品、干货、烟、酒、生鲜、水果、肉类、

床上用品、家电、日用百货、蔬菜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     

2021年3月18日，本局接到市民举报反映“市民在连南县寨岗

镇商业街福万家超市购买了一瓶潘婷洗发水，与正品不一样，市

民认为是假货”。本局接到投诉举报后，组织执法人员于2021年3

月19日对所述超市进行核查，现场检查时该超市门面招牌标识着

“福万家超市”，门口商品标签标有“福万家超市”字样，位于

连南县寨岗镇大新街（培训大楼）第二层营业厅。在该商行进门

右手边货架上摆放有《营业执照》，营业执照登记情况：名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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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福满堂商行，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2441826MA5490AJ8D；经营场所：连南县寨岗镇大新街（培训大

楼）第二层营业厅。在该商行进门左手边的货架上从上往下数第

三层上，摆放有10瓶“潘婷乳液修护去屑洗发露”（广州宝洁有

限公司（代码P,X），地址：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路一号，

化妆品许可证：粤妆20160024，生产商：天津市宝洁工业有限公

司，地址：天津市西青区经济开发小区兴华七支路12号，化妆品

生产许可证：津妆20160006，生产地：天津（代码X），限期使用

日期：X20240104，净含量：400mL，生产批号：10041864KA），

外包装标注有“潘婷PANTENE PRO.V”字样，标价：清货价：25

元。现场检查时，当事人未能向我局执法人员提供上述商品购进

票据、合格证明等凭证。当事人涉嫌销售假冒伪劣的“潘婷乳液

修护去屑洗发露”，本局出具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南

市监强字„2021‟01号）、《财物清单》（文书编号：南市监强

字„2021‟01号），依法对上述商品进行了扣押。 

2021年4月2日，我局从上述扣押商品中抽取样品1瓶，向宝洁

公司发出《关于请求协查鉴定有关事项的函》对该样品进行鉴别。 

2021年4月19日，因情况复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

制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的规定，经本局负责人批准，

决定将上述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延长至2021年5月19日。2021年5

月19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四项的规定，自2021年5月19日起对当事人全部物品予以解除行

政强制措施。2021年5月19日，当事人委托本局代为保管上述涉案

物品直至作出最终处理。 

因当事人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、假冒伪劣的商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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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

和《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》第八条第

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第（十）项的规定，经报局领导批准，本局

于2021年4月7日予以立案调查。 

经查实，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福满堂商行门面招牌标识着

“福万家超市”，为市民举报中所述的“连南县寨岗镇商业街福

万家超市”。当事人于2020年01月02日注册“连南瑶族自治县寨

岗镇福满堂商行”成为个体工商户，经营范围：零售；食品、干

货、烟、酒、生鲜、水果、肉类、床上用品、家电、日用百货、

蔬菜。 

本局于2021年3月19日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时查获10瓶标

有“潘婷”、“PANTENE”字样标识的“潘婷乳液修护去屑洗发露”

[广州宝洁有限公司（代码P,X），地址：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

滨河路一号，化妆品许可证：粤妆20160024，生产商：天津市宝

洁工业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天津市西青区经济开发小区兴华七支路

12号，化妆品生产许可证：津妆20160006，生产地：天津（代码X），

限期使用日期： X20240104，净含量： 400mL，生产批号：

10041864KA] 。 

经本局查明，理查德-维克斯公司在核定商品[国际分类：3

类，使用范围：洗发剂；护发素及护发制剂]注册了第576554号、

第576555号“PENTENE”、“潘婷”商标，注册日期1991年12月30

日，于1999年5月28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

局核准第576554号、第576555号商标转让注册，受让人名义为：

宝洁公司，并均于2001年12月30日、2011年12月30日续展，续展

注册有限期自2011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29日，宝洁公司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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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有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。宝洁公司授权委托广州宝洁有限公司

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侵犯权利人知识产权的行为、不正当竞

争行为和/或其他侵权行为的任何自然人、法人和/或其他组织采

取法律行动，代理权限有：……（2）就我公司产品真假进行鉴定

及提供产品鉴定报告、价格声明和其他文件；……，授权委托有

效期间字2017年5月17日至代理事项办理完毕止。 

2021年4月6日，广东宝洁有限公司向本局出具《鉴别报告书》

（BP编号：21-096-05），鉴定结论如下：品牌：潘婷乳液修护去

屑洗发露，规格：400ml，批号：10041864KA，鉴定结论：非宝洁

公司产品，属于侵犯宝洁公司相关商标专用权的假冒产品。2021

年4月22日，本局将上述商品《鉴别报告书》的结论送达当事人，

当事人对上述鉴定结论无异议，未向本局提供推翻鉴定结论的证

据或线索，亦未提出重新鉴定。现查明，当事人销售的“潘婷乳

液修护去屑洗发露”所标注的“PENTENE”、“潘婷”标识与宝洁

公司注册的“PENTENE”、“潘婷”商标在字体内容上相同，该注

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3类，当事人销售的“潘婷乳液修护去屑洗

发露”属同一类别 ，且未经宝洁公司授权许可。当事人销售的潘

婷乳液修护去屑洗发露”包装标识厂名厂址为“广州宝洁有限公

司，地址：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路一号，天津市宝洁工业

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天津市西青区经济开发小区兴华七支路12号”，

该商品非宝洁公司产品，属冒用宝洁公司厂名厂址。 

当事人销售标有“潘婷”、“PANTENE”字样标识的“潘婷乳

液修护去屑洗发露”为该商行店长***于2020年11月在广西省公会

镇的上好佳超市处取得，于2021年3月18日在当事人处对外销售，

商品数量为12瓶，销售价格为25元/瓶，共售出2瓶，截至我局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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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检查，上述批次的“潘婷乳液修护去屑洗发露”有10瓶摆在当

事人货架待售未售出，已被本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扣押。截至案

件调查终结，当事人虽不知道上述商品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

商品，能说明提供者，但其未能向本局提供该商品的进购凭证、

供应商资质证明文件、销售记录、产品合格证明。本案违法经营

额为300元，其中违法所得为50元。 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

1.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福满堂商行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1

份共1页、朱泽伟身份证复印件1份共1页，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

格、负责人身份情况； 

2.广州宝洁有限公司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、《商标注册证》、

《公证书》材料各1份共37页，证明“潘婷”、“PANTENE”注册

商标的情况和授权委托情况； 

3.《现场笔录》1份、《证据复制（提取）单》1份共7页，证

明当事人销售标有“潘婷”、“PANTENE”字样标识的“潘婷乳液

修护去屑洗发露”的事实； 

4.《询问笔录》3份共11页，证明当事人承认销售侵犯注册商

标专用权、冒用宝洁公司厂址厂名的事实及进购、销售情况； 

5.广州宝洁有限公司提供的《鉴别报告书》1份共1页、“商

标详情”2份共4页，证明当事人销售的“潘婷乳液修护去屑洗发

露”是侵犯注册商标“潘婷”、“PANTENE”专用权和冒用宝洁公

司厂名、厂址的商品；  

6.《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、《送达回证》、《财物清单》、

《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》、《送达回证》，《解除行政

强制措施决定书》、《财物清单》、《送达回证》共8份共9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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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本局依法对当事人标注有 “潘婷”、“PANTENE”标识的商

品实施、延长、解除扣押的事实。 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销售的“潘婷乳液修护去屑洗发露”属于

未经宝洁公司许可，标有与注册商标“潘婷”、“PANTENE”相同

字样标识的商品。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

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关于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：(三)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

的；”的规定，构成了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。

当事人销售冒用宝洁公司厂名、厂址的“潘婷乳液修护去屑洗发

露”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

为条例》第八条第二款：“禁止生产、销售假冒伪劣商品”、第

十条第一款第（十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假冒伪劣商品：

（十）伪造商品产地、伪造或者冒用厂名、厂址的”的规定，构

成了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。 

鉴于涉案商品货值低，当事人销售该商品时间仅两天，销售

时间较短，违法行为轻微，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，根据《广东省

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十七条

第一款第（二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

行政处罚：（二）违法行为轻微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”的规定，

遵循公平公正、过罚相当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和综合裁量的原则，

决定对本案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从轻处罚。 

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且未能证明自己是

合法取得的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条“有

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，引起纠纷的，

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，商标注册人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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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，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处理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

即停止侵权行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

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可以处违

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

五万元的，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

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应当从重处罚。销售不

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

得并说明提供者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。……”

的规定，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给予没收、销毁涉案商

品、罚款的行政处罚；当事人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，依据《广

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》第五十五条第三

款“生产、销售本条例第十条第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项所列

商品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商品，并处违法生产、

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

法所得。”的规定，责令当事人改正，给予没收涉案商品、没收

违法所得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综上所述，本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

法行为从一重处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 

1.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行为； 

2.没收、销毁涉案商品10瓶； 

3.没收违法所得50.00元（人民币伍拾元整）； 

4.处以罚款3000.00元（人民币叁仟元整）。 

以上罚没款合计3050.00元（人民币叁仟零伍拾元整）。 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按照《清

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规定的方式，到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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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（连南县建设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）缴纳罚(没)

款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当

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局将依法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

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；（二）

根据法律规定，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拍卖、划拨抵缴罚款；（三）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向

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清远市清新区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

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 

附件：《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》

（NO:LN02100000069）   

 

连南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1年5月26日    

 

 

 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 

  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必要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 


